石油化学工程系学习消防法规、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已于2011年3月25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于2011年6月1日起已经正式开始施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着眼于消防工作实际，各项条款要求具体、明确，对各项消防安全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根据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安委会办公室的通知要求，2014年6月13日下午，在系部办公室，石油化学工程组织全系教职工学习了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同时，系部将学习资料下发至各教研室，要求各教研室主任认真组织教职工进行学习。
通过对新修订的《消防条例》的学习，使全系教职工深刻领会《消防条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消防安全知识，为系部的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image: image1.jpg]



[image: image2.jpg]




  
石油化学工程系

2014年6月15日
